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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办〔2020〕33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尤溪县推行林票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、省市属有关单位：

《尤溪县推行林票改革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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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推行林票改革实施方案

林票是指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与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其他企业

单位或个人出资出地造林或合作经营现有林，由国有林业企事业

单位按村集体、单位或个人占有份额制发的股权（股金）凭证，

具有交易、质押、兑现等权能。根据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三明市创新“三票制”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指

导意见》（明政办〔2020〕28 号）精神，为加快推行林票改革工

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林改工作的重要指示，践行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

建立集体林地“三权分置”运行机制，放活集林地经营权，推动

林地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，促进资源变资产、资产变股份、农民

变股东，为实现农民增收、加快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以保障农户林地承包经营权，农民

利益不受损为底线，遵循“自愿投资、平等协商”的原则，依法

依规推行林票制度改革，实现互利惠民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在全县范围内，对以出资、林地入股等方式与国有林业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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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进行合作造林，或以出让经营、委托经营等方式与国有林

业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经营现有林的村集体、乡（镇）林场，推

行林票改革，确保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制发林票 600 万元的

任务。之后，根据市级下达具体任务安排另作通知。

四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做好调查摸底，分类组织实施

由各乡镇组织开展调查摸底工作，摸清各村集体、乡（镇）

林场近年来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合作造林或合作经营情况。对

已采取出资造林、林地入股造林、出让经营现有林、委托经营现

有林的落实制发林票；对村集体、乡（镇）林场有采伐迹地或经

营现有林的，引导其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实行出资或入股造

林，出让或委托经营现有林，明确股权并落实制发林票。

（二）规范运行机制，有序推进改革

1.明确合作意向。村集体提供拟合作经营现有林分或采伐迹

地的山场位置、四至范围、林地面积等情况，双方初步达成合作

意向。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，合作双方现场勘查、商议合作

事项，达成一致共识后，正式签订合作经营协议。

2.开展资产评估。出资造林或林地入股造林的，合作双方根

据山场情况测算造林投入成本，估算山场价值；出让或委托经营

现有林的，合作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森林资源资产。

3.召开会议决定。村集体实行林票改革的，由村委会组织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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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合作经营及林票制发方案，确认村民获

得林票的成员身份，测算量化给村民的股权和林票数量；乡（镇）

林场实行林票改革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讨论制定林票制发方案。

4.实施林票测算。合作双方依据签定合作经营协议，分别按

出资造林或林地入股造林所需资金的投入比例，出让或委托经营

现有林所占的股权比例，测算量化村集体、乡（镇）林场持有林

票数量。村集体持有的林票可以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，

一部分继续由村集体持有，一部分量化分配给全体村民持有；乡

（镇）林场持有的林票全部量化给乡（镇）林场。

5.严格林票制发。按照测算的林票数量，由国有林业企事业

单位制发股权型林票。对村民持有林票进行实名登记造册，经合

作双方签章确认后，将林票核发给村民。村集体、乡（镇）林场

持有的林票分别由村委会、乡（镇）林场保存。

6.强化林票管理。林票制发单位负责建立林票登记簿制度，

对林票持有、继承、转让、抵质押、注销、补发等事项进行登记

备案，实时掌控变动信息。

（三）积极探索尝试，持续深化改革

鼓励乡镇积极探索镇村合作造林、村级股份合作造林的林票

制度改革模式，借鉴村集体、乡（镇）林场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

位合作造林、合作经营现有林的做法制发林票，推进改革向纵深

发展。

五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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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由县林业局负责具体推行林票改革的

指导和协调工作；各乡镇负责推行林票改革的宣传引导、制定计

划、组织实施等，并确定一名副科领导具体负责林票改革工作，

确保林票改革有序开展，稳步推进，取得成效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县直有关部门、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

要积极配合，主动作为，切实做好林票制发、林票交易及林票动

态管理等工作；金融机构要主动对接，靠前服务，推出林票配套

金融产品，做好林票的抵质押贷款工作。

（三）加大督促推进。将推行林票改革工作列入乡（镇）年

终绩效考评内容，由县林业局制定考评方案。实行定期督促检查，

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对完成任务好的乡镇予以通报表扬。

附件: 2020 年尤溪县推行林票改革任务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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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尤溪县推行林票改革任务分配表

乡 镇
发行林票额度

(万元)
备 注

城关镇 35

梅仙镇 42

联合镇 35

西滨镇 50

洋中镇 50

汤川乡 42

溪尾乡 35

中仙乡 50

台溪乡 42

坂面镇 50

新阳镇 42

管前镇 42

八字桥乡 35

西城镇 50

合 计 600



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8 日印发


